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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佛山照明/粤照明B 股票代码 000541/2005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震环 黄玉芬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

电话 （0757）82810239 （0757）82966028

电子信箱 fsldsh@chinafsl.com fslhyf@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348,268,999.31 1,955,342,116.20 3,626,200,260.17 1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664,433.28 110,555,542.93 122,377,552.60 3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60,862,524.18 98,950,507.51 91,188,366.07 7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034,906.39 45,779,640.52 446,213,006.20 -6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1 0.0820 0.0907 3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0 0.0812 0.0899 31.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1.82% 1.69%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393,387,239.50 9,699,592,528.61 16,317,843,693.47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73,874,037.57 5,800,558,588.34 6,986,502,976.72 -23.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1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3.84% 188,496,430 质押 92,363,251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89% 146,934,857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1% 122,694,246 质押 32,532,815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0% 83,130,898

安信国际证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5% 36,138,4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3% 33,161,800

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87% 25,482,252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6% 14,448,307

庄坚毅 境外自然人 0.87% 11,903,509 8,927,632

DBS�VICKERS�

(HONG�KONG)�LTD�

A/C�CLIENTS

境外法人 0.72% 9,744,4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一致行动人；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与庄坚毅存

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回购股份注销事项

2022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部分股份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已回购的1300万股A股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在扣除用于股

权激励计划的1300万股A股后，剩余已回购的A股股份18,952,995股以及已回购B股股份18,398,512

股，合计37,351,507股股份全部予以注销。 2022年2月8日，上述用于注销的股份已完成注销，公司总股

本由1,399,346,154股变更为1,361,994,647股。

2.并购国星光电事项

公司于 2021年10月27日、2021年12月31日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15.17亿元的方式购买广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国

星光电21.32%的股权。 截至2022年2月，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支付全

部价款，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持有国星光电132,819,895股股份，占国星光电总股本的21.48%，公司已成

为国星光电的控股股东。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圣辉

2022年8月30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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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2-05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以现场及通讯（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9人。 监事会全体监事、常务副总经理张学权、财务总监汤琼兰、董事会秘书黄震环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吴圣辉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年半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合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合规管理制度》。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内部控制制度》。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办法》。

5、审议通过关于对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的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胡逢才先生、黄志勇依法回避了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长城 股票代码 0000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习发 谢恬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电话 0755-26634759 0755-26634759

电子信箱 stock@greatwall.com.cn stock@greatwall.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01,120,941.60 7,188,268,866.27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7,640,371.51 -83,051,302.4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24,437,227.39 -120,075,478.6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7,361,139.81 -2,999,844,208.5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 -0.02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 -0.02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0.92% -1.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646,989,394.38 32,710,739,585.26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01,805,002.34 9,708,145,793.30 39.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9,165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5% 1,269,203,475 53,724,928 无质押或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9% 61,011,248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8% 57,306,590 57,306,59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8% 44,610,248 25,071,633 无质押或冻结 0

国华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29,958,460 29,958,460 无质押或冻结 0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28,653,295 28,653,295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21,401,078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徐建东 境内自然人 0.62% 20,000,013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孙伟 境内自然人 0.60% 19,430,2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何永前 境内自然人 0.45% 14,501,697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有限、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均由中国电子控制，为中国电子一致行动人，

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

徐建东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20,000,013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实际合计持有20,000,013

股。

何永前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1,4501,697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实际合计持有1,4501,697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20长城科技

MTN001

102000496 2020年03月24日 2023年03月26日 150,000 3.6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50 1.31 14.50%

资产负债率 57.90% 67.10% -9.20%

速动比率 0.93 0.84 10.7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万元） -32,443.72 -12,007.55 --

EBITDA全部债务比 0.97% 0.76% 0.21%

利息保障倍数 -0.48 0.91 -152.7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22 -16.22 --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4 2.09 -45.4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

2022-058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等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

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

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和机制，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为公司的稳健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保障

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作为本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对象均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

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监高等责任保险具体方案

（一）投保人：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保险人：公司以及符合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任职资格，经合法程序选任或指派保险

期间内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三）投保额度：每年人民币2,000万元及以上（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数额为准）

（四）保费支出：不超过人民币40万元（最终根据保险公司报价及协商确定）

（五）保险期间：12个月（具体起止时间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后续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在上述权限

内办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保险购买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范围、确

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上述权限范围内，在董监高等责任保险合同期满

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监事会意见

本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事项有利于完善风险

控制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

行使权利、履行职责；该议案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事项有利于完善公司风险

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董监高合规履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相关董事会决议

2、相关监事会决议

3、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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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长城”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根

据《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0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因公司实施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6.594元/份调整为16.547元/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4.02元/份调整为13.973元/份。

一、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9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订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 ）等相关文件，并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2、2020年9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国长城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监

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就《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3、2020年12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修订并形成了《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

相关文件，并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

4、2020年12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审议通

过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议案。 监

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调整后）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就《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20年12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中电人〔2020〕542号），原则同意中国长城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6、2020年12月28日， 公司通过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2020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管理办法》、《中

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7、2021年1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8、2021年2月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完成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长城JLC2，期权代码：037102。

2021年2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9、2021年8月2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16.68元/份调整为16.594元/份。 独立董事对公司调整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10、2021年12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日定为2021年12月15日，授予489名激励对象2,634.00万份股票期权。 监事会对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21年12月21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

司完成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长城JLC3，期权代码：

037197。 2021年12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12、2022年4月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因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离职、退休、去世，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期权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激励对象由原817人调整为771人，期权数量由原10,519.00万份调整为10,059.10万

份，注销459.90万份。 监事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期权数量进行核

查并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期权数量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22年8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董事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将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16.594元/份调整为16.547元/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4.02元/份调整为13.973元/份。 独立

董事对公司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情况

2022年5月23日，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22年4月28日

总股本3,225,799,0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4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152,257,716.91元；本年度公司不送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本议案批准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对象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告2022年5月

24日公告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47号）。

根据《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调整后，公司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6.594元―0.0472元≈16.547元，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4.02元―0.0472元≈13.973元。

三、本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本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项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行权价格的计算方法、确定过程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此次调整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在公司2020年度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六、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

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第二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事项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及申请办理行权价格调整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相关董事会决议

2、相关监事会决议

3、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4、相关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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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年1月至6月，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公司共收到约人民

币8,736.89万元政府补助，具体情况下如下：

收款单位名单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获得时间 批文号

补助的确认与

计量

补助类型

（万元）

公司

5G安全自动

化响应项目

225 2022年1-6月 递延收益 与资产相关

长城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550.55 2022年2月

并高新税税通[2022]

304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477.55 2022年5月

并高新税税通

〔2022〕2638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447.34 2022年6月

并高新税税通

〔2022〕3055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283.86 2022年4月

并高新税[2022]1935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242.78 2022年1月

并高新税税通[2022]

119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158.77 2022年3月

并高新税税通[2022]

963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

司

政策兑现资

金

55.42 2022年4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

司

奖补资金 86.64 2022年1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资

金

130 2022年1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长沙市财政

局高新分局

正常兑现款

60.83 2022年4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江苏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产业扶持资

金

614.32 2022年6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产业扶持资

金

589.69 2022年3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江西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租金补贴 115 2022年2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山西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信创市场拓

展奖励

75 2022年3月 并财建[2021]285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河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房租补贴款 56.64 2022年2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浙江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企业奖励 50 2022年6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长城电源技术（广西）有限

公司

千企技改工

程

400 2022年6月

桂财工交〔2022〕21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搬迁补贴 220 2022年6月

平政办财函【2022】

244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搬迁补贴 200 2022年5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结算退税款 384.41 2022年4月 财税【2011】100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257.69 2022年6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融合专

项款

226.8 2022年5月 递延收益 与资产相关

企业上市挂

牌补助

150 2022年4月

长经开管发【2020】

31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创新示范企

业园区配套

奖励

100 2022年6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62.58 2022年6月 长人社发[2020]64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武汉中原长江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军民融合专

项资金

1,000.00 2022年4月

鄂财产发【2021】67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企业研发费

投入奖励

70.05 2022年2月 武经开【2019】33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武汉中原电子信息有限公

司

技术推广专

项奖励

200 2022年6月 科工技【2022】69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宝辉科技（龙南）有限公司

电价补贴 80 2022年3月

赣市府字[2019]10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贫困人员就

业扶贫岗位

53.1 2022年1月

龙人社发〔2020〕8

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中电长城（长沙）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软件退税 234 2022年5月 财税【2011】100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117.72 2022年6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软件退税 83.85 2022年4月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其他小额补助（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下） 677.3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合计 8,736.89 -- -- --

前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不具备可持续性。

二、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约7,563.57万元，列入公司2022年1-6月收益。 此外，前期与资产相关

的递延收益在本期转入其他收益约1,547.75万元，与收益相关的递延收益在本期转入其他收益约775.06

万元。

2022年上半年，公司合计确认的当期政府补助收益约10,544.9万元。

三、其他

1、2022年上半年公司及下属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明细情况和相关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2年上

半年损益的影响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财务报表附注的相关内

容。

2、 上述政府补助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2年度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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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申请恢复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

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等，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中国长城” ）所属子公司长城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息”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于2021年12月29日获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受理，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2年8月1日，长城信息已收到深交所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因长城信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机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深交所于2022年8月19日中止长城信息发行上

市审核。上述保荐机构被立案事项与长城信息上市项目无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54号《关于所属

子公司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的公

告》。

长城信息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申请恢复发行上市审核，深交所于2022年8月28日

恢复长城信息发行上市审核。 公司将持续关注长城信息上市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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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在深圳长城大厦16楼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九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九名；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谢庆林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内容。

三、中电财务2022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为确保公司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 ）资金的安全，公司通过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对中电财务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风险评

估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5票，关联董事谢庆林先生、徐建堂先

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和孔雪屏女士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四、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22-058号

《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治理和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保

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年（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数额为准），保费不超过人民币40万元/

年（最终根据保险公司报价及协商确定），保险期限为12个月（具体起止时间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后续

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在上述权限内

办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保险购买相关具体事宜。

公司全体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该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内容。

五、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22-059号《关

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25,799,0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472元（含税），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经调整后，公司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6.594元/份调整为16.547元/份，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4.02元/份调整为13.973元/份。

上述调整事宜经公司2020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2票，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董事兼总裁徐建堂先生、董事郭涵冰先生作为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格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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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29日在长沙中电软件园10栋10楼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应参加会

议监事三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

晨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本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董事会出具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

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为公司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事项有利于完善风险

控制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

行使权利、履行职责；该议案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全体监事回避表决该议案，该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董事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将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6.594元/份调整为16.547元/份，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4.02元/份调整为13.973元/份。

本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事项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行权价格的计算方法、确定过程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此次调整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事项。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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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高科 60073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怡然 罗曼莉

电话 010-82524234 010-82524234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8层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8层

电子信箱 hi-tech@china-hi-tech.com hi-tech@china-hi-tech.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03,574,993.45 2,223,581,029.04 2,223,581,029.04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57,978,537.05 1,856,418,432.13 1,856,418,432.13 0.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59,534,856.03 58,779,656.10 61,752,244.34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775,180.68 16,114,883.74 17,652,674.57 -6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36,060.72 -1,825,999.26 931,013.2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135,321.74 1,418,603.94 881,806.00 -1,448.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1 0.84 0.92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027 0.030 -6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027 0.030 -62.9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12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3 117,482,984 0 无 0

高文仁 境内自然人 1.39 8,178,303 0 未知 0

林文阳 境内自然人 0.84 4,931,423 0 未知 0

高远雄 境内自然人 0.74 4,347,413 0 未知 0

陈武 境内自然人 0.69 4,054,600 0 未知 0

赵颍 境内自然人 0.54 3,195,300 0 未知 0

兰涛 境内自然人 0.50 2,950,130 0 无 0

胡琪 境内自然人 0.47 2,769,900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

证全球中国教育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其他 0.40 2,357,266 0 未知 0

张文雄 境内自然人 0.38 2,23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前十名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情况。

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2020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2020年7月，北京一中院裁定对方正集团及其子公司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

整。

2021年6月28日，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方正集团等五家公司重整计划。

2021年10月，方正集团等五家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完成新方正集团和方正国际教育

的设立并已取得了《营业执照》。

2022年6月24日，方正集团书面告知公司，北京一中院依法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

行期限至2022年12月28日。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新方正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平安人寿设立的SPV持股约

66.507%，珠海华发（代表珠海国资）设立的SPV持股约28.503%，债权人组成的持股平台

（合伙企业）持股约4.99%。 新方正集团将持有方正国际教育100%股权，成为方正国际教

育的控股股东。方正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全部转入方正国际教育，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

为方正国际教育；中国平安作为平安人寿的控股股东，拟间接控制公司；因间接控制公司

的中国平安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 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尚未完成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进展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30

公司简称：中国高科


